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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會計資訊系統

 登入網址：

https://accounting.moe.gov.tw/def
ault.aspx、

https://140.111.200.141/(新)

 瀏覽器請用Microsoft Edge

https://accounting.moe.gov.tw/default.aspx
https://140.111.200.141/




★登打付款憑單及支出傳票過程
因中斷發生錯誤，導致該傳票無
法編輯，請至機關暫存資料管理

內刪除，即可恢復。





第二章 基本資料維護作業

 會計子目設定



 會計子目編號基本原則(6碼)



 建立受款人清單



第三章 簽證管理

 建立請購單



 科目正確性



 科目正確性(續)

★人事支出→用人費用類別
★收支對列科目→統計註記



 115 預付費用

★預付款清理時機：
補助款入帳、月底、隨時…



第四章 會計憑證

 收入傳票



 支出傳票



 付款憑單



 轉帳傳票



第五章 調整容納

 僅資本門調整容納需進系統操作，且5M5(521)無形資產不適用此規定。

 資本門工作計畫與三級用途別對照表

工作計畫 用途別 執行彈性

資
本
門

5M1土地購置
511購置土地

調整容納

512興建土地改良物

5M2營建及修建工程 513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設備

5M3交通及運輸設備 515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

5M4其他設備
514購置機械及設備

516購置雜項設備

5M5無形資產 521購置電腦軟體 超支併決算



 假設由5M3-515調整116,000元至5M2-513：







 新增本年度未編列資本門：



第六章 購建固定資產-補辦預算或併決算

購建固定資產之執行，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
編列不足時，需於當年度視實際狀況擇定補
辦預算或併決算程序辦理：

 補辦預算

依據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27點第10款
準用第12點第5款第2目規定依程序報縣府
核定，並補辦預算。

購建固定資產奉准先行辦理之補辦預算併入
當年度決算之規範在執行要點第33點及第
24點。

 併決算

依據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30點第2款規
定略以…配合總預算追加預算…該等預算已
明列辦理項目內容及經費者…，依程序報縣
府核定併決算。

★修正本府108年3月13日府主帳字第1080047298號函之附件：「花蓮縣地方教育發
展基金辦理超支併決算及補辦預算作業流程」備註說明3.超支併決算送「基金用途預
計超支預算申請表」1份；補辦預算送前項申請表及「補辦預算數額表」1份。

4.1080313公文-超併及補辦注意事項停止適用.pdf
4.1080313公文附件-辦理超支併決算及補辦預算作業流程.docx


第七章 結餘款及各種繳回款

繳款書誤繳錯帳：

 與內審人員於公務雲即時通確認→

繳款書+即時通訊息截圖→財政處李翠凰

→整筆退還學校縣庫→開立正確繳款書

收回以前年度預算繳回方式：

 用人費用(非留存數)→教育處(200)

★依據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
行作業規範第2條第4款及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
金年度賸餘款處理原則第4條第2款規定辦理。

★修正114.3.27學校會計研習講義 P46

 業務支出(留存基金)→學校縣庫分戶

 業務支出(非留存數)→教育處(200)



 繳款書誤繳錯帳處理：

1

2



 繳款書誤繳錯帳處理(續)：

3

★受款人：學校專戶
(匯回學校專戶再撥付)



 繳款書誤繳錯帳處理(續)：

4

5

★補充說明：
依實際情形選擇輸入備註
結餘款→代碼200
違約金→代碼020
督導費→支票或匯款



第八章 補充資訊

公務雲→雲端硬碟→主計處


